非卖品和内销计算机软件所需提供资料

1、 复制申请报告（可参照范本）

2、 非卖品提供版权证明，计算机软件提供中国软件登记中心的登记证（核登记证原件、提交复印件）

3、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 样品

5、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

  注：    非卖品是指非经营性音像制品和电子媒体非卖品。以上资料皆须由版权所有人出具。申请单位必须在所复制的非经营性音像制品、电子媒体非卖品封面和片芯(或A 、B贴)的显著位置用标准三号字印上“非卖品”字样，不得销售；申请复制计算机软件的必须在封面和片芯的显著位置印上著作权登记证号、著作权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产品复制完成后10天内向省、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各提交一份样品备案。
           另外随书赠送光盘的，还需要提供图书合法出版的证明（如新闻出版局图书处的批复或其出具的印刷委托书等），这一证明要加盖版权人的公章。复制申请报告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在此类报告中需要提到：图书名及其版号，图书的主要内容，出版数量，附送光盘的片数，光盘内容，时间长度或容量，载体形式，委托复制企业等。

版 权 证 明

    兹有我公司自行制作或受委托制作的VCD光盘《XX》，主要内容为XXX，时间长度或容量为50分钟，为非卖品（ ）。光盘版权为我公司所有，现授权深圳市              有限公司复制，若有任何第三方对该光盘制作提出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或其它）的侵权指控、异议或起诉，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全部由我司承担。

特此证明！
                                                               XX公司

                                                          年  月   日
关于复制《       》（复制产品名称）的申请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兹有XX公司的光盘《XX》，载体为DVD，版权归我司所有，主要内容为XX，本品为非卖品。

1、 复制目的：

2、 复制数量：

3、 时间长度或容量：

4、 委托复制企业：深圳市             有限公司

5、 发送范围：（如企业内部赠送等）
请予以审批。

              XX公司

年   月   日






